
110 年 3 月 23 日「臨時會議員提案第 2次研商會議(漁光島案)」各機關辦理情形說明 
 議題 主席提示事項 辦理情形說明(110.3.26) 業務窗口 

文

化

局 

漁光島藝術

節活動籌備

情形報告 

1.請就前次藝術節辦理經驗檢討有無待

改進事項檢視，倘有相關措施與前次活

動相異(如封島、交通進出管制等)，應

妥予廣為宣導。                   
2.請對本次藝術節交通停車、公共廁所及

遊憩與戲水安全等環節加強維管，並提

升交通接駁車機動性、夜間安全巡邏、

走動式環境清潔等工作；另請轉知消防

局、農業局宣導嚴禁煙火。          
3.倘有需其他機關協助事項，再提請府層

召開協調會議。 

1.針對漁光島藝術節交通：相關交通配套已於

3/24 市長主持記者會中請記者協助宣導。同

時活動官網、粉絲團以及交通局也將協助宣

導。 
2.針對接駁車規劃：開幕週有 6 台遊覽車，分別

於安億停車場、億載停車場、育平健康停車場

接駁民眾。 
3.針對海域安全維護：目前有請台南水上救生協

會假日派遣 5 名救生人員巡視海岸線維護相

關安全工作。並備有救生艇。 
4.針對環境清潔：每天顧請島內居民於活動期間

協助活動場域及公廁之清潔工作。 
5.針對流廁：假日期間商請環保局流動廁所車支

援；主辦單位並租借 16 座流動廁所及 2 座身

障流動廁所。 

藝術發展科 
蕭靜怡科長 
分機 1515 
 
李采芳 
分機 8752 

藝術表演空

間盤點報告 
請加速辦理漁光島公告街頭藝人展演場

地申請作業。 

工

務

局 

漁光路人行

道座椅、公廁

改善及保安

林地解編撥

用事項報告 

1.有關漁光段 246-2 地號興建公廁乙節，

請轉知安平區公所加速會同漁業署溝

通並取得其同意，以續辦公廁新建事

宜，辦理情形請續報。 
2.漁光島南側遊海宮公廁整建乙節，請朝

現有公廁整建改善及增設流動廁所(建

1.配合都市計畫於去(109)年 11 月發布實施，公

10 公園已解編保安林，預計 110 年底完成撥

用；另公 15 公園用地因尚未解編，本局後續

向林務局申請辦理解編程序，應經由林務局

『保安林解除審議委員會』審議通過後始得解

除（期程視審議排程決定），審議通過後保安

建築工程科 
薛仲傑副工程司 
分機 1829 



 議題 主席提示事項 辦理情形說明(110.3.26) 業務窗口 

議可採貨櫃式)方式進行。 
3.另「公 AT10(原公 10)」公園用地撥用

及「公 15」公園用地保林地申請解編

及開闢作業，請加速辦理。 

林解編，再行辦理撥用程序（期程約 8 個月）。

2.漁光島人行道座椅增設地點，已會同當地里長

完成會勘，並設置完成；另路面坑洞亦已於漁

光島藝術節前完成修補。 
3.有關遊海宮旁既有廁所因座落於遊樂區，於遊

樂區整體開發前無法獨立進行擴建，後續將由

安平區公所提報修繕所需經費于本局進行經

費補助事宜；另漁光島北側停車場新建公廁，

因該土地屬漁業署管有，刻正由安平區公所向

漁業署商談興建可行性後，再向本局提報所需

經費。 

觀

光

旅

遊

局 

大月牙灣增

設淋浴空間

辦理情形報

告 

有關淋浴空間設施改善，短期以漁光島

慶和壇既有淋浴空間予以補強擴充，請

儘速會同慶和壇溝通及現勘，以增設臨

時沐浴設施地點。 

案經觀光旅遊局、安平區公所及漁光里里長於

110 年 3 月 24 日上午進行「漁光島慶和壇沖水

設施現勘」，結論如下： 

1.目前基本沖洗設施共 2處（廟前廣場入口處

及公廁旁），淋浴設施共 1處（公廁旁）。 

2.建議於公廁旁增設簡易淋浴設施，擬由公所

提報設計圖及所需經費（10 萬元以下），函

報本局審核後再交由公所執行。 

觀光技術科 

孫威弘 

分機 6497 

農

業

局 

保安林地撥

用及委託事

項報告 

為維護漁光島保安林景觀環境風貌，請

洽林務局反應由該局提供經費委由本府

代管或協商該局每半年定期辦理保安林

修枝及環境清潔乙次。 

漁光島保安林撥用及委託事項，經電詢林務局

保安林科其建議如下： 

1.編號 2102 號保安林分布範圍為本市南區龍崗

段、南山段、省躬段、中和段及安平區海口

森林及自然保育科 

楊錦樹科長 

分機 5071 



 議題 主席提示事項 辦理情形說明(110.3.26) 業務窗口 

段、漁光段，種類分類為飛砂防止保安林，

面積 56.86 公頃。 

2.依據保安林經營準則第 5條規定，國有保安

林必要時得委託直轄市政府、縣（市）政府

或其他法人管理經營之，因此，農委會林務

局必要時，可委託本府經營 2102 號漁光島

保安林。 

3.經與林務局保安林科詢問，該科每年保安林

維護經費為 3000 萬元。目前 2102 保安林也

與漁光里合作，所以建議朝共管方式研議，

以求經費利用效率最大化。 

4.現有已解編的保安林中有部分遭占用，未來

辦理撥用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將用途明

確，以免後續占用問題難以處理。 

5.目前保安林最大的垃圾量來自海廢，至於漁

光路以東未解編的保安林地之垃圾量亦須經

常清理，仍須評估未來管理時參考。 

環

境

保

護

局 

漁光島藝術

節暨漁光島

地區環境清

潔措施報告 

請增加流動廁所設置數量，並協助加強

漁光島沙灘、保安林地環境清潔維護。 

1.環保局已安排人員每日定期維護及清運垃

圾；另針對本局流廁車及文化局租用的單座

流廁將不定期安排稽查廁所乾淨度，以維護

遊客如廁品質。 

2. 3/25 下午環保局已配合漁光里里長動員大

掃除，環保局平時亦加強道路及周遭環境清

清淨家園管理科 

潘寶淑科長 

2686606 



 議題 主席提示事項 辦理情形說明(110.3.26) 業務窗口 

潔及巡檢。 

交

通

局 

漁光島地區

停車空間規

劃設置報告 

請再盤點漁光島南側現有住宅區聚落空

地區位，評估整地開闢供臨時停車場之

可行性。 

1.本府交通局、工務局及安平區公所於 110 年

3 月 16 日辦理現勘，經盤點島內有以下 3處

可再增設停車位空間，共計約 48 席汽車位

停車供給，並已完成停車空間設置（附件

1）。 

(1)漁光公園路側增設 7席汽車位。 

(2)安平區公所認養之漁光里活動中心東北側

空地（漁光段 478-5、478-6、478-7 地

號），計約 25 席汽車位。 

(3)三鯤鯓 15-21 碼頭區北側空地，計約 16

席汽車位。 

2.目前島內已設置 8處停車空間，整體停車供

給計共 328 席汽車位及 390 席機車位（附件

2），將持續滾動檢討區域停車供需情形，盤

點合適閒置土地供增設停車空間，以擴大停

車供給。 

停車工程科 

王宣勝 

分機 6117 

  



【交通局-附件 1】 

 

  



【交通局-附件 2】 

 



 


